
纪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笔谈

1 9 9 7 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 国确立为党领导人 民治理国家 的基本方略
,

19 9 9 年
“

依法 治国
,

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
”

载人 中国宪法
。

此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
。

十年来
,

依

法治国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发展都取得 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
。

7 月 14 日
,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

组织召开了
“

纪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理论研讨会
” 。

来 自全国的 6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

会议
。

会议通过回顾依法治国历程
、

总结依法治国经验
、

创新依法治国理论
、

深化 民主法制改革以

及展望依法治国未来等主题研讨
,

部分地反映了法学界法律界对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观照
。

本刊选

发部分与会者的发言记录或笔谈稿件
,

以引
“

深人骨髓
” 、 “

力透纸背
”

的法治学术力作
,

以促
“

把

脉法治
、

继往开来
”

的法治学术风气
。

依法治国
: 历史经验的总结

刘 海 年
‘

依法治国从概念提出
、

理论阐释及在治理国家过程中运用和发展
,

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
。

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
,

无论是 《管子
·

明法篇》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
,

关于
“

以法

治国
”

的论述
,

均为依据实践经验针对当时
“

礼治
”

或
“

人治
”

出现的弊端提出的革新
。

新的理论

虽曾遭到某些批评
,

但作为
“

百家争鸣
”

的一家或辩论 的一方
,

却为社会变革提出了新思路
。

居于国家统治地位的历代帝王
、

尤其是开国君主
,

无不将编撰法典
、

严密法网作为首要任务
。

经汉
、

魏
、

晋
、

南北朝
,

在递相沿袭的基础上
,

至 《唐律》
,

就 已使
“

刑杀之 书寓 于慈祥恺 恻之

意
” ,

影响东亚诸国的中华法系基本上形成
。

古代欧洲
,

源 自罗马法的成文法
,

在历史演进中不断

发展
,

为大陆法系形成奠定了基础
。

源 自英国的
“

普通法
” ,

从确认普遍适用于全 国的判例到
“

衡

平法
”

的出现和适用过程
,

也表明了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视
。

正是这些法律保障了中国和欧洲古代文

明的发展
,

也保障了国家在较长时期的统一和稳定
。

当然
,

在 王权至高无上
,

以公开不平等为特征

的封建社会
,

法律的局限性是显然的
。

统治者们往往只将法律作为治民 的工具
,

而 自己则超越于法

律之外
,

凌驾于法律之上
。

这就使古代社会只有
“

法制
”

而无
“

法治
” 。

法治是随资产阶级革命胜利逐步建立的
。

革命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
,

就是将人权保障
、

实现

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法治的价值取向
,

并将其与民主相联系
,

建立了
“

三权分立
”

和司法独立制度
。

不过
,

资产阶级所主张的
“

民主
”

是狭隘的
、

残缺不全的
。

它不仅曾排斥大量无产者
,

甚至长时期

排斥本阶级的妇女
。

尽管经过人民群众长期艰苦斗争
,

情况有所改变
,

法治进程开始受到较普遍监

督
,

但至今民主仍受金钱控制
,

司法仍屡受行政干预
,

穷人在许多情况下仍然无能力争得 司法公

正
。

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
,

真正民主与法治仍然是有待实现的目标
。

社会主义革命实现 了绝大多数人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
,

为现代法治建设展现出广阔前景
,

然

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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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实践证明
,

道路也是曲折
、

·

坎坷的
。

客观上
,

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维埃国家和新民主主义革

命胜利后的中国
,

由于都长期受西方列强和帝 国主义的侵略
、

包围
、

封锁和遏制
,

处于战争和准战

争状态的年轻国家的领导者们
,

为保卫 国家
,

追求效率
,

不得不以高度集中的类军事手段组织生

产
,

管理社会
。

加之
,

主观上受封建家长制影响多
,

受民主法治影响少
,

国家权力运行中往往以个

人意志代替人 民群众意愿
,

以命令
、

指令代替法律
,

宪法和法律时而成为具文
。

结果
,

民主和法制

的破坏为苏维埃国家解体埋下了伏线
,

也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
。

法律是理智的产物
,

一定意义上它是冷峻的
,

但弱者却对它感到亲切
。

在
“

文化大革命
”

中
,

权利饱受
“

全面专政
”

侵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
,

痛定思痛
,

强烈呼唤法治 ;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

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法治 ; 中国
、

外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都证明法治之重要
。

正是在

这种背景下
,

党中央把
“

依法治国
,

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
”

写人党的决议
,

成为治国方略
,

并通

过修宪程序载人国家宪法
,

奉为宪法原则
。

这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
,

而且对于整个

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有重要意义
。

实践也表明
,

写在党的决议和宪法上的治国方略和原则
,

并非都是现实的
。

要充分认识 目标和

现实之间的距离
,

充分认识
“

官本位
”

和
“

以言代法
”

在我国政治生活
、

社会
、

文化建设以及经济

运作过程 中影响的顽固性
,

认识不正当的部门利益
、

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可能对法律实施造成的障

碍
。

只有下决心迎接实施法治过程中的种种挑战
,

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
,

夺取全面建设

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胜利
。

依法治国与科学发展观

石 泰 峰
‘

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这十年
,

对 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
。

今夭
,

我们纪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

施十周年
,

可能不再像十年前那样
,

集中关注
“

什么是法治
” 、 “

为什么实行法治
”

之类的问题
。

目

前 中国的发展 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
,

在新的形势下
,

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
,

我们需要更

深层次地思考
“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
”

以及
“

怎样建设法治
”

这样的问题
。

一
、

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
,

我们对法治的思考 已经从 国家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
,

特别是和谐

社会层面
。

当代中国社会进人到一个全面
、

协调
、

可持续发展的阶段
,

更加凸现出对法治的呼唤和

需求
。

科学发展观仅仅作为 口号是远远不够的
,

要从理论层面进人到制度层面
,

从制度层面进人到

所有人 的行为层面才能得到落实
。

这恰恰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
,

需要法学工作者
、

法

律工作者来 回应社会问题
。

随着全面
、

协调
、

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的提出
,

法律与社会的结合面越来

越大
,

社会对法律提出的需要法律来解决 的问题也越来越多
,

关键就在于法律能不能积极地去 回

应
,

去适应当代 中国的发展需求
。

二
、

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观的提出
,

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法律之上的价值问题
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
,

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
,

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是
“

效率优先
,

兼顾公平
” ,

体现在法律方面
,

也是这种价值选择
。

到今天
,

我们法律的价值恐怕需要重新审视
,

更加注重民权

和民生
。

这是我们从法律的价值选择上需要认真研究的
。

法治不能一般地去谈
,

而应积极 回应当代

中国社会发展最迫切最现实的民生和民权问题
。

我们要思考
,

我们维系的法律制度
,

它 自身的合理

之处怎么样 ? 法律只有积极地回应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民生和民权问题
,

才能为社会大多

数成员所接受
。

三
、

既然我们强调全面
、

协调
、

可持续发展
,

那 么
,

法治发展 自身也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

中共中央党校教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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